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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非因基地條件限制，建築物主體造型創新，具地標性、前瞻性、未來性，

或採新技術、新工法，對於都市美學及建築技術提昇深具貢獻，經本縣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推薦為創意建築者，獎勵容積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上

限。

（二）屬地震、火災、水災、風災、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輻射污染建築物或

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經本府判定為危險建築物有立即拆除重建必要

者，依下列公式核計獎勵容積。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已依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四十條提高容積或輻射污染建築物已依放射性污染建

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第十四條提高容積者，不適用本點。

A＝ B×10％
A：獎勵容積

B：該棟(幢)危險建築物所座落基地之法定容積

（三）屬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

A＝ B×10％
A：獎勵容積

B：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所座落建築基地之法定容積

（四）配合大眾捷運系統或水岸，提供或設置適當之天橋(空橋)、人工平臺、跨

堤設施、景觀平臺供公眾使用者，依下列公式計算，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

五為上限。

        B × 1.2
 A＝

(C1—C2—C3）

A：獎勵容積

B：各項設施所需費用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


